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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7421.htm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

三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中药工作问题的报

告》，现转发给你们，望研究执行。 中药工作是关系我国十

亿人民保健医疗事业的大事。当前部分中药供应紧缺，影响

防病治病的状况，应当引起各级人民政府的注意。要加强对

中药工作的领导，恢复和健全药材专业公司的体制。对于供

应紧缺的品种，除了属于国家禁猎和重点保护的动物外，其

余品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展生产，尽快解决。对中

药市场要加强管理，严禁哄抬药价和破坏中药资源。 中药材

是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一切政策措施必须符合经济规

律；但中药材又不同于一般农副产品，是防病治病的特殊商

品，必须由药材公司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二类

药材应由药材公司严格按照计划和牌价统一收购、加工、调

拨和供应出口，除药材公司委托供销社代购外，其它部门和

个人均不得插手经营。销区的药材经营单位不准高价抢购或

到产地抬价抢购紧缺药材。完成派购任务后的二类药材，可

以实行浮动价格，按物价管理权限，经过批准执行。 国家医

药管理局关于中药工作问题的报告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

批示，我们对中药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邀请农工民主党

、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专家进行了座谈。今年五月在

北京召开了全国中药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解决中药供

应紧缺、饮片质量下降等问题。现将中药工作的主要情况、

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 大家认为，中医中药是我国的国宝，



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作出了贡献，至今仍然对保障人民身

体健康起着重要作用，在国际医药科学领域中享有很高的声

誉。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中医中药。建国三十多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药材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一九八二年家种药材种植面积达三百七十六万亩，收购家

种和野生药材近十亿斤。中成药研究成功并投入生产的新剂

型有三十多种。中药（包括中药材、中成药）购销大幅度增

加。一九八二年购进二十四亿元，销售三十一亿元，分别比

一九五七年增加六倍。中药出口换汇二亿五千万美元。 但是

，近两年来，中药材紧缺品种数目不断增加，已达到一百四

十种左右，饮片质量下降，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一些著名

老中医发出“中药危机”和“抢救中药”的呼吁。造成中药

材紧缺品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一）生产赶不上需要的增

长，有些药材的生产计划不落实。有些经营部门存在重采购

轻生产，怕积压不怕脱销的思想，放松了对生产的指导。有

些供应紧缺的中药材，如麝香、虎骨、熊胆、豹骨、穿山甲

片等十四种，生产这些药材的稀有动物繁殖困难，国家已列

为禁猎动物。有些野生药材，如黄芩、知母、川贝、猪苓等

二十多种，需要量增大，采挖过度。有些家种的芋肉、银花

、黄连、人参、砂仁等，产量虽然增长一至六倍，也不能满

足需要。多年生的木本药材，如杜仲、厚朴、黄柏等，发展

生产需要有一个过程。进口的犀角、羚羊角、西红花等二十

多种药材，国外资源少，进口数量有限。 （二）药材进销差

率过小，价格管理过于集中，束缚了生产和经营的开展。一

九五七年中药的进销差率为百分之五十左右，一九六○年紧

缩到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九六九年又紧缩到百分之十五到十



八，同时取消了地区差价，实行中药材全省一个价，中成药

按产地全国一个价。中药行业自有资金减少，贷款增多，利

息负担加重。以致销售虽逐年上升，但利润却逐年下降，很

多单位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中成药厂、饮片加工厂、基层

收购点和门市部十分简陋，设备陈旧，仓库严重不足，很多

单位半数的药材露天存放，无力改善。 （三）多方插手，冲

击国家计划。有些外贸、社队企业、贸易货栈、医疗单位，

甚至医药系统内部的某些单位，对贵重紧缺的中药材，有的

抬价抢购，有的地区超计划多出口，冲击内销；有的内销卖

高价，不认真执行国家调拨计划；一些地区还成立了与药材

公司重叠的机构，对当地生产的药材实行垄断，不让药材公

司收购，不仅冲击国家收购计划，也破坏了药材资源。 （四

）对中荮的特点认识不足，经营管理体制混乱。目前全国县

级药材公司，大致分属七个部门领导，有的处于无人管理的

状态。有的省、自治区撤销了省区药材公司，有的省医药局

把公司财权收归省局，药材公司缺乏经营积极性。全国的中

成药厂分属十六个部门领导。因此削弱了药材公司产购销结

合的专业体制，很难发挥专业公司的职能作用，以至计划完

成很差，商品调拨不灵。二类药材的调拨计划近几年只完成

百分之三十左右。 （五）科研和教育落后，技术力量薄弱，

中药队伍素质下降。全国没有一个中药研究中心，现有几个

中药研究所，设备十分落后，而且技术人员少，中药技术人

员仅占职工总数的千分之六。在教育方面，全国只有四所中

药中等学校，校舍、设备、师资都很缺乏，没有一所中药大

学。现在全国中药职工近三十万人，老药工不到百分之十，

没有技术职称，青年职工多数未经业务技术培训，收错药、



卖错药的事故屡有发生。 中药材是治病救人的特需商品，是

特种经济作物，经营中药材带有福利性质，为医疗保健服务

，不能按一般农副产品对待，需要有特殊政策和措施。现对

解决中药材供应紧缺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适应农业发

展的新形势，积极发展药材生产。 根据一九八三年中央一号

文件的精神，家种、家养的药材，要根据农业区域规划，与

农林部门共同研究下达生产计划，采用产销结合，订立派购

、收购合同，合资经营，联合加工等形式，办好生产基地。

积极促进国营和集体药材种植、饲养场发展生产。同时，扶

持种药专业户、重点户，通过产销合同，加强生产和技术指

导。加强市场要求预测工作，及时发布生产信息。野生动、

植物药材要注意保护资源，认真贯彻“护、养、猎”和“采

、护、育”的方针，有计划地猎取和采收；有些药用量大资

源少的，要积极变家种家养。对当前紧缺的药材，按照生产

难易，分类指导。对资源稀少的动、植物药材，如犀角、羚

羊角、麝香、虎骨、熊胆、猪苓、川贝等一时难以满足供应

的品种，建立保护区，加强科学研究，搞人工合成，或寻找

同疗效品种。木本药材林业部门应纳入造林计划，明确谁种

归谁，长期不变的政策。同时，要认真搞好中药资源普查，

发掘新品种，增加新资源。为开发、扶持中药材生产，经与

财政部研究，按中药材收购金额提取百分之一的中药材开发

基金，计入成本，由生产和经营部门协商，用于基地生产、

资源保护、野生药材变家种家养和木本药材的培育费。进口

药材要与外贸部门结合，积极争取多进口一些。交叉经营的

品种，如山楂、乌梅、杏仁、鱼膘等，要继续贯彻《国务院

关于加强柑桔皮收购工作的通知》（国发〔１９６８〕２５



号文）精神，“优先保证药用”。其它紧缺药材，按照商品

分级管理原则，明确责任，自下而上地制定规划，搞好综合

平衡，把生产搞上去。今后要努力做到，除稀有动、植物药

材和多年生品种外，其它品种都应逐步满足医疗需要。 加强

医药结合，要会同卫生部门根据医疗需要制订中药材的生产

、收购计划。 （二）调整购销政策，加强市场物价管理。 坚

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中药材由药材

公司统一经营、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将二类品种调整为三

十种（见附件），这些产品不许上市，不许议价。其中麝香

、甘草、杜仲、厚朴等实行统一牌价，全额收购；其余二十

六种实行计划收购，计划内执行国家牌价，计划外根据产销

情况变化，按照物价管理权限经过批准，可以实行浮动价格

。除委托供销社代购外，其他一切部门（包括外贸、医疗单

位、社队企业、农林牧场、药厂等）和个人均不得插手收购

，外地药材经营单位不准高价诱购或到产地抬价抢购属于二

类品种的药材。 三类药材中，属于必须保护资源的和一地、

少地生产供应全国的品种，由各省、市、自治区参照二类品

种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具体品种由各省、市、自治区自定

。其余三类品种由县药材公司管理，是否实行议购议销，由

省、市、自治区药材、物价部门自行确定。 坚持产销双方签

订合同，合同一经签订，就要严格执行，保证国家收购计划

的完成和生产者的利益。 整顿医药部门的贸易货栈，不经省

、市、自治区医药管理部门同意，不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

准登记，不准营业，不准经营二类药材。其它贸易货栈，不

准跨行业经营中药材。 各地区医药管理部门要与工商行政管

理、物价、卫生、公安、交通、邮电、银行等部门密切配合



，加强中药的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对游医药贩和制售假药

、危害人民生命健康者，要坚决制止和取缔，情节严重的，

要依法处理。 （三）改善中药的经营管理。 （１）改革中药

作价办法。取消中药材全省一个价和中成药按产地全国一个

价，恢复地区差价。适当扩大进销差率，中药材的进销差率

和地区差率总幅度拟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进行分配。中成药

的工业利润率可掌握在百分之十左右。具体方案，与国家物

价局商定后下达执行。 （２）中药材调拨实行调拨包干办法

。根据品种不同情况，有的一年一定，有的一定几年不变，

保证国家拿到主产区产量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品。要建立调

拨奖罚制度，不严肃执行调拨计划的，要加强教育，进行通

报批评或处罚。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３）为了保证配方需

要，必须继续贯彻“先治疗、后滋补”和“先饮片、后成药

”的原则，对中成药和饮片都需要的紧缺药材，首先保证饮

片配方。对饮片加工的技术改造，要与中成药厂统筹安排，

在安排技术措施费时，给以专项照顾。要保证中药质量，饮

片加工要严格执行《饮片炮制规范》，不合格的不准出厂，

不准出售。在传统炮制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把炮制工

艺再提高一步。 中药饮片加工，可适当增加加工费，以适应

以后逐步过渡、实行单独核算的需要，饮片加工作为一个生

产环节，要有一定利润，以利于提高和改善饮片加工的生产

技术水平。 （４）为了扶持中药事业的发展，在利改税核定

中药的留利比例时，可在一九八二年合理留利基础上，适当

给予照顾。具体由省、市、自治区确定。少数民族地区的药

材公司，应按民贸公司三项照顾的政策落实。 （５）为了保

证疫情、灾情、军需、急救用药和以丰补歉、调节余缺，中



国药材公司和各省、市、自治区药材公司必须有一定储备。

储备贷款请银行按实际需要供应。对于储备时间长，只要不

是保管和管理不善，经过核定，失去疗效，应允许作正常报

损。 （四）中药出口要贯彻“先国内、后国外，出口服从内

销”和一九五五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中药材会议情况

的报告》中指出的“国内供应严重不足或已危害生产的，应

停止或减少出口；国内供应有余的，应争取多出口”的原则

，实行出口许可证办法。二类品种出口，由国家医药管理局

和对外经济贸易部共同衔接编制计划，经批准后，由对外经

济贸易部签发出口许可证。三类品种由省、市、自治区外贸

部门与西药部门进行衔接。 （五）恢复和健全药材专业公司

体制。药材公司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理，撤销了省、县

公司的，要尽快恢复，收走公司财权的应交回。中成药由药

材公司统一管理。中药是多味配方，不要为了利润把某些紧

缺品种从药材公司划出，另组专业企业。已经划出的，应尽

快与药材公司合并。各省、市、自治区药材公司要加强系统

财务管理，使药材专业公司成为经济实体。 县药材公司是组

织药材生产、收购、供应的第一线，要切实加强领导。对基

层供销社代购药材，要加强业务技术指导，签订代购合同，

按计划合同组织收购，付给合理的手续费。同时可以在重点

产区下伸部分网点，收售结合，方便群众。对一些重点产品

，可根据情况，与供销社、社队企业搞一些联合生产、联合

加工。 （六）加强科研和教育工作，加速培养中药人才。中

药科研要以中医药理论为基础。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应用和

理论研究。医药部门要主动与卫生、科研、农林高等院校密

切配合，组织中药科研的协作。把现有的中药研究所充实健



全起来，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需要建立中药研究

机构。积极筹建全国中药研究、开发机构。 首先要抓好中药

的中等专业教育，充实师资、改善校舍、设备，提高教学质

量。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可以自己建立或与

外省联合建立中药中等学校。当前要着重抓好职工教育，对

新参加工作的青年职工，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期分

批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培训，使之达到应知、应会、应用的要

求，独立工作。有重点地发展高等中药院校，培养高等技术

人才。对中药老药工的技术职称和职工工资待遇问题，拟同

劳动人事部另行研究解决办法，予以合理解决。 中药工作涉

及面广，政策性强，比较复杂，当前解决中药供应紧缺问题

十分迫切。请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中药工作的领导，切实

帮助解决中药生产、收购、加工、调拨、供应中的实际问题

，并请有关部门给予支持，共同为扶持和振兴中药事业作出

新的贡献。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转报国务院批转各地执

行。 附：二类计划管理品种目录 二类计划管理品种目录 黄连

、甘草、党参、当归、川芎、生地、白术、白芍、茯苓、麦

冬、黄芪、贝母、银花、山药、菊花、牛膝、元胡、丹皮、

桔梗、厚朴、连翘、杜仲、芋肉、枸杞、天麻、三七、人参

（包括野山参）、鹿耳、麝香、牛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